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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23-068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 

下属乐安县老汽车站相关资产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以及乐安县住房保障中心拟按照评

估价值，以1,837.5562万元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下属的乐

安县老汽车站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资产。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背景与交易概述 

因乐安县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需要，同时亦为支持乐安县交通运输业发展，

乐安县人民政府拟收储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州长运”）下属的位于乐安县城站前路 75

号的乐安县老汽车站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资产。 

经充分协商，抚州长运拟与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以及乐安

县住房保障中心签署《乐安县老汽车站土地及建、构筑物使用权收储协议》，按

照评估价值，以 1,837.5562 万元将乐安县老汽车站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构

筑物等相关资产，转让给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和乐安县住房保

障中心。 

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拟转让的乐安县老汽车站资产包括位于乐安县城站

前路 75 号的乐安县老汽车站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8,347.8 平方米），及地上建



2 

 

筑物（建筑总面积 4,270.96 平方米）、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上述资产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净值为 150.86 万元。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抚州长运有

限公司下属乐安县老汽车站相关资产收储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为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和乐安县住房保障中

心。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和乐安县住房保障中心与江西长运股

份有限公司均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乐安县城站前路 75 号的

乐安县老汽车站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8,347.8 平方米），及地上建筑物（建筑

总面积 4,270.96平方米）、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上述土地使用权中有土地证的面积为 6,852.7 平方米，地上房屋建筑物有房

产证的面积为 2,626.62 平方米。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资产主要财务信息 

乐安县老汽车站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项目 面积（㎡） 原值 累计折旧 
截至 2023年 9月 30

日账面净值 

土地使用权 8,347.8 172.76 55.30 117.46 

房屋建筑物 4,270.96 189.95 156.99 32.96 

地上附属物 - 8.81 8.37 0.44 

总  计 12,618.76 371.52 220.66 150.86 

上述资产截至 2023 年 9月 30日账面净值为 150.86万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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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以及乐安县住房保障中心拟按照

乐安县老汽车站相关资产的评估价值，以 1,837.5562 万元收储抚州长运下属的

乐安县老汽车站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资产。 

江西永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对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所属的

乐安县老汽车站相关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并出具了赣永诚评报字（2023）第

Z080052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6 月 6 日，本次评估对房屋

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土地采用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构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

估。经评估，乐安县老汽车站相关资产的市值价值为 18,375,562.00 元。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3,843,354.00 13,843,354.00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3,486,882.00 3,486,882.00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2,013,659.00 1,045,326.00 

合计 19,343,895.00 18,375,562.00 

乐安县老汽车站相关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1,837.5562 万元。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以及乐安县住房保障中心本次按照江

西永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结果，经与抚州长运充分协商确

定资产收储价格，拟以 1,837.5562 万元收储抚州长运持有的乐安县老汽车站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等资产。本次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拟签署的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方名称： 

收储方：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以及乐安县住房保障中心 

转让方：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 

2、收储标的： 

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位于乐安县城站前路 75号土地及建筑物、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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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回宗地范围：经双方实地定界、测量确定收回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8347.8

㎡(其中有土地证面积 6852.7 ㎡)，宗地内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4270.96 ㎡（有房

产证面积 2626.62 ㎡）。四至界址为：东临民房；南临公路；西临站前路；北临

民房。 

4、补偿收回方式：本次土地收储采用有偿收回形式，根据江西永诚房地产

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市场评估结果，依据县政府办抄告单（乐府办抄字〔2023〕

541 号）文件，按包干 1837.5562 万元计算补偿费用，补偿费用待双方签订收储

协议后，由收储方一个月内支付给转让方。 

5、双方权责：收储方依据法规及双方协议办理收回土地使用权手续后，转

让方对该土地的使用权利和所有责任义务终止。收回宗地及相关建筑物，如涉及

的产权、债权、债务等产权纠纷由转让方负责解决。 

6、协议生效：协议经收储方、转让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本次收储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乐安县老汽车站目前未有站务作业和班线运营，场地主要用于物业租赁

经营。本次收储事项不会对抚州长运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2、抚州长运本次拟与乐安县自然资源局、乐安县交通运输局以及乐安县住

房保障中心签署《乐安县老汽车站土地及建、构筑物使用权收储协议》，是综合

考虑支持乐安县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公司存量资产盘活等因素，双方经多轮谈判、

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收储价格按照评估结果确定，符合公司和公司全体股

东的利益。 

3、本次收储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提升资产使用效率。本次资

产转让获得的收益亦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抚州长运本次资产转让预

计产生的资产转让收益约为 1,686万元，该事项具体会计处理和对相关财务数据

最终影响金额，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认结果为准。 

综上，本次收储不存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统筹整合资源，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和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5日 


